
考试辅导:用国产料件加工出口要缴关税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8_80_83_E8

_AF_95_E8_BE_85_E5_c46_78477.htm 2003年4月4日，海关总

署根据国家对加工贸易和征收出口关税的有关管理规定，对

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有关问题发布了

海关总署公告2003年第23号，规定：一、加工贸易项下出口

应税商品，如系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（成）品，不征

收出口关税。二、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，如系部分使

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（成）品，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

口关税。 具体计算公式是：出口关税＝出口货物完税价格×

出口关税税率×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

值比例。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

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》的规定审核确定。 本规定

自2003年5月1日起执行。 ［政策提示］：我国海关对境内企

业承接境外商人提供的全部或部分料件，或直接从境外购进

料件，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将有关料件加工装配为成品后复

运出境进行监管，这种制度称为海关加工贸易管理制度。在

这种制度下，加工成品出口，一律免征出口关税。加工贸易

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，业务也有不同形式，有些企业的产品

同时使用了进口和国产料件。 海关总署的这一公告2003年5

月1日起执行后，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加工贸易手册（

最迟在成品出口前）时，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

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。对在此公告发布前已申领的加工

贸易手册，5月1日后出口应税商品也按公告执行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

www.100test.com 


